
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律師預約接見申請單

申
請
人

姓名       律師

預約時間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

連絡電話

律師證編號

被
接
見
人

編號 姓名

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

編號 姓名

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

編號 姓名

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

編號 姓名

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

編號 姓名

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

備
註

一、 預約律師接見以電話傳真方式辦理。
二、 連絡電話：04-8327205
三、 傳真：04-8390429
四、 出發前請致電確認律見對象無突發原因離所。
五、 上午11時及下午16時前十分鐘，申請人應於接見前 10

分鐘持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（律師證或其他可證明為身
分之文件）至本所辦理登記手續。


